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業餘無線電人員資格測試須知 

一 
測試日期及 

等別  

星期  等別 

一、三、五  一等、二等、三等 

二 報名方式 
一、星期一及五採現場報名；上午場 11：20 以後及下午場 16：20 以後停止報名。 

二、星期三採預約方式，以團體優先，逢假日則不另行舉辦。  

三 測試地點 

北區考場 10054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 2段 14 號   電話：(02)3343-8952 

中區考場 40873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 2段 660 號  電話：(04)2254-0844 

南區考場 80051 高雄市新興區錦田路 142 號      電話：(07)859-9219 

其他地區詳如備註五  

四 辦理測試時間 

上午場：09：00~12：00 

下午場：14：00~17：00 

採隨報名隨測試方式辦理。(同一時間內可供 10 人應考)  

五 

測試題數、及

格標準及測試

時間 

依業餘無線電人員及電臺管理辦法第 6 條規定辦理，測試時間為 40 分鐘，考完可先

行離席。 

六 
報名應繳文件 

及應注意事項 

一、報名申請表 1 張。 

二、身分證及前一等級人員測試及格文件(報考一等業餘無線電人員資格測試者須檢

附二等業餘無線電臺執照)，驗畢發還。 

三、測試審查費：新臺幣 200 元。 

七 題庫取得方式 

一、販售地點： 

本會北、中、南三區監理處 地址：同測試地點。 

二、郵購方式：請附 

(一)題庫每本定價新臺幣 60 元。 

(請採中華郵政公司匯票，抬頭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。) 

(二)回郵信封 1 個(21x30 公分大小，並請貼足新臺幣 50 元回郵郵票)。  

(三)郵寄地點：同測試地點。 

三、網路下載： 

https://www.ncc.gov.tw/chinese/news_detail.aspx?site_content_sn=4077&cate=0&keyword= 

&is_history=0&pages=0&sn_f=40705 

八 備註 

一、各考場可受理視障人員測試(測試方式為監理處人員以口述方式進行)，應試者請

洽本會各區監理處辦理預約。 

二、應考資格：依業餘無線電人員及電臺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測試當日同一等級測試不及格者，可申請再加考 1次，惟第 2次測試仍須收費。 

四、請準備最近 3個月內 1吋光面照片 1張及新臺幣 500 元，以備測試及格後，申請

核發人員執照之用。 

五、以下地區測試日期、時間，請先電話預約辦理(僅為資格測試，執照均由北區監理

處核發)： 

    花蓮地區，地址：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 3段 78 號 3樓，電話 03-8513751 

六、本須知內容如有變更，以本會網頁公告為主。  

 


